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２

证券简称：三泰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６

成都三泰电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成都三泰电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在以通讯

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

９

名，公司监事、高管列席本次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

长补建先生主持。会议召集与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表决合法有

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审议，会议做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整改报告》

同意《关于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整改报告》。公司独立董事将对本议案发表独立意见，独

立意见及《关于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整改报告》将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巨潮资讯网上。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信贷业务授信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红照壁支行申请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

信业务，并同意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补建先生为有权签字人签署相关法律合同及文件。

上述

５０００

万元信贷业务种类包括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国内保理、国内

信用证及商业票据； 由公司法定代表人补建先生无偿提供个人无限责任担保； 除非额外需

求，该项信贷业务自本董事会决议生效之日起一年内且所有贷款偿还之日止有效。针对此项

信贷业务，公司将不再出具单笔融资业务申请的董事会决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同意公司发行向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发行不超过

２

亿元的短期融资券，具体方案

如下：

１

、发行规模和发行时间：发行总额

２

亿元的短期融资券，在中国交易商协会注册有效期

内分两期发行，本次发行

１

亿元。

２

、主承销商：本次发行短期融资券由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担任主承销商，并

以余额包销方式承销。

３

、发行期限：本次融资券的发行期限不超过

３６５

天。

４

、发行价格：本次融资券的面值

１００

元，按面值发行。

５

、发行利率：实际发行时按照发行时市场情况确定。

６

、本次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对象：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

止购买者除外）。

７

、本次短期融资券募集资金用途：补充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置换银行贷款，

降低融资成本，改善融资结构。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引进投资者对上海弘泰金融外包服务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引进自然人陆隆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三泰金融电子服务有限公司之全资子

公司上海弘泰金融外包服务有限公司（原名：上海弘泰金融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弘泰”）增资

３００

万元，主要情况如下：

１

、增资规模：上海弘泰原注册资金

１０００

万元，本次引入合作方自然人陆隆拟用其自有资

金以

１

：

１

（每一元注册资本作价一元）的价格向上海弘泰增资

３００

万元人民币。本次增资后上

海弘泰的注册资本由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增加至

１３００

万元人民币， 上海弘泰不再是公司全资子

公司，公司占其

７６．９２％

的股权，陆隆占其

２３．０８％

的股权。

２

、引入合作方的基本情况及原因：引入合作方自然人陆隆，原系上海保安服务总公司子

公司上海新世纪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具有押运管理及安防管理多年从业经验，现任上海弘

泰总经理，在其任职期间，上海弘泰成功中标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

ＡＴＭ

清机加钞项目。目前

上海市

ＡＴＭ

保有量约为

１．２

万台，预计

５

年内将超过

２

万台，仅

ＡＴＭ

清机加钞业务上海市场容

量即近

８

亿元，通过引入本地合作方，可快速进入上海市场。

３

、投资方与上市公司关系：本次引进投资者自然人陆隆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提请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关于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将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备查文件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成都三泰电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２

证券简称：三泰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７

成都三泰电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成都三泰电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

议，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二、会议地点：四川省成都市一品天下大街

１８０

号成都瀚都国际酒店三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投票方式：现场投票

五、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

六、会议议题

１

、关于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上述议案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的《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九会议决议的公告》。

七、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交易结束，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律师及其他相关人员。

八、会议登记事项

１

、自然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和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２

、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委

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证明

办理登记手续；

３

、法人股东凭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法定代表

人签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手续登记；

４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传真方式登记的股东应在会

前提交原件（不接受电话登记）；

５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６

日

９

：

００－１７

：

３０

；

６

、登记地点：四川省成都市蜀西路

４２

号公司总部证券事务部。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

字样。

九、其他事项

１．

本次会议会期暂定半天

２．

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成都市金牛区高科技产业园区蜀西路

４２

号

邮编：

６１００９１

联系人：宋华梅、林向春

联系电话：

０２８－８７５０６８７６

传真：

０２８－８７５０６９８０

３．

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通知。

附：授权委托书

成都三泰电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成都三泰电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成都三泰电子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对审议事项投票的指示：

序号 表 决 议 案 名 称

表 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填表说明：表决前，请在股东或受托人签名栏签名；表决时，请在相应的“同意”、“反对”、

“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

”，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新时达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２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１７

号中国人寿中心

１４－１８

层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１７

号中国人寿中心

２０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２１１８８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深交所上

市规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

下简称《准则

１５

号》）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制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

务人的《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深交所上市规则》和《准则

１５

号》的规定，本权益变动报

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新时达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

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新时达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

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

明。

第一节 释义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指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

本次股份减持 指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增持新

时达

１

，

６２８

，

０７３

股的权益变动行为

本报告书 指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１７

号中国人寿中心

１４－１８

层

法定代表人：缪建民

注册资本：人民币三十亿元整

营业执照号码：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８４３５

（

４－１

）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国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范围：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受托或委托资产管理业务；与以上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

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

经营期限：永久存续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１１０１０２７１０９３２１０１

主要股东或者发起人：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通讯方式：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１７

号中国人寿中心

２０

层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缪建民 董事长 男 中国

万峰 董事 男 中国

庄作瑾 董事 女 中国

刘健 董事 男 中国

刘慧敏 董事、总裁 男 中国

刘家德 董事 男 中国

崔勇 董事、副总裁 男 中国

杨征 董事 男 中国

施宇澄 独立董事 男 中国

夏斌 独立董事 男 中国

黎原 监事长 男 中国

王一佳 副总裁 女 中国

张凤鸣 副总裁 男 中国

王军辉 副总裁 男 中国

宋子洲 首席风险管理执行官 男 中国

曹杰 董事会秘书 男 中国

陈佳 首席投资分析师 女 中国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

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受托管理中国人寿系统委托管理的保险资金

以及中国人寿系统外公司委托管理的保险资金。信息披露义务人自身未持有境内、境外其他

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的股份。

第三节 持股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受托管理的【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００５Ｌ－

ＣＴ００１

深】账户，根据经营需要，为获取投资收益，通过深交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增持新时达

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的持股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 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可能减持其在上海新时达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并将按有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情况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新时达股份情况

本次股份增持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受托管理的【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

通保险产品

－００５Ｌ－ＣＴ００１

深、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深、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投连保险产品、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

通保险产品、 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自有资金】 五个账户合计持有新时达【

８

，

７２０

，

６０８

】股，占新时达股份总数的

４．２１６８２６４７９％

。

二、股份变动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受托管理的【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

通保险产品

－００５Ｌ－ＣＴ００１

深】账户通过深交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新时达【

１

，

６２８

，

０７３

】

股，占新时达股份总数的

０．７８７２５０３０８％

。

上述股份增持后，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受托管理的上述五个账户合计持

有新时达【

１０

，

３４８

，

６８１

】股，占新时达股份总数的

５．００４０７６７８７％

。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对新时达的控股股东结构产生影响。

第五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事实发生之日起前

６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上市公

司股票的情况：

时间 买入股数 买入价格区间 卖出股数 卖出价格区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０９

元

－１４．１９

元

１

，

２２１

，

８００ １３．２０

元

－１４．６４

元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５９６

，

６６９ １４．９８

元

－１５．２０

元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５０１

，

５０７ １３．０３

元

－１４．１２

元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

，

５０４

，

１３５ １２．５８

元

－１４．００

元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法定代表人：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

地

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新勤路

２８９

号

股票简称 新时达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２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

人注册地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１７

号中国

人寿中心

１４－１８

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但持股

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

人

有

√

无

□

说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公司和中

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增

持新时达是保险资金投资运作行

为，并未就此投资行为达成一致行

动意向， 也没有签署相关协议。但

是因股权关系构成了《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第

８３

条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的情形。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说明：中国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

人分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深为新时达第一大流

通

Ａ

股股东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８

，

７２０

，

６０８

股

持股比例：

４．２１６８２６４７９％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１

，

６２８

，

０７３

股

变动比例：

０．７８７２５０３０８％

变动后数量：

１０

，

３４８

，

６８１

股

变动后比例：

５．００４０７６７８７％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

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

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

公司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

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

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

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

予以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

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如为法人或其他组织）名称（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信息披露义务人（如为自然人）姓名：

签字：

日期：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２７

股票简称：新时达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６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收到中

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寿资产”）发来的《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简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人寿资产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增

持了公司股份

１６２８０７３

股。

本次股份增持前，人寿资产受托管理的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

品

－００５Ｌ－ＣＴ００１

深、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深、中国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投连保险产品、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自有资金等五个账户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８７２０６０８

股，占

本公司股份总额的

４．２１６８％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人寿资产受托管理的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

品

－００５Ｌ－ＣＴ００１

深账户，根据经营需要，为获取投资收益，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

易系统增持了公司股份

１６２８０７３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额的

０．７８７３％

。

本次股份增持后，截至《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人

寿资产受托管理的上述五个账户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０３４８６８１

股， 占本公司股份总额的

５．００４１％

，均为无限售流通股。

同时，人寿资产声明：将根据其自身的实际情况，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可能减持其在本公司

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并将按有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股份增持具体情况，详见同日刊登的《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

人寿资产本次增持股份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

规则的规定，人寿资产本次增持股份不会对公司的控股股东结构产生影响。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一切正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事项。

人寿资产及其受托管理的增持帐户，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５％

以上的其他主

要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无关联关系。

备查文件：《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9

2012

年

6

月

30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002684

证券简称：猛狮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02

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28

日上午

9:30

以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12

年

6

月

22

日以专人送达、邮件和传真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和监事。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

出席会议董事

9

名，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乐伍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的董事充分讨论与审议，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

一

)

全体董事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通过了 《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户的议

案》；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以及《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公司设立专户存储募集资金，募集资

金专户设立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澄海支行和中国民生银行汕头分行， 账号分

别为

44001650101059002684

和

1701014160004417

。 募集资金实施单位福建动力宝电源科技

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设立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龙湖支行， 账号为

445006030018120139817

。

(

二

)

全体董事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

议的议案》；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同意授权公司董事会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澄海支行和中国民生

银行汕头分行以及保荐机构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同意授权公司董事会与福建动力宝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龙湖支

行以及保荐机构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关于签订监管协议

详细情况将于协议签订完成后另行公告。

(

三

)

全体董事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 公司注册资本由原来的

3,977.60

万元增加至

5,307.60

万

元。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四

)

全体董事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完善及修订公司章程以及公司

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根据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审议通过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并

上市后适用的《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草案

)

，并授权董事会在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办理公司章程中有关条款修改、公司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等事

宜。

公司已于

2012

年

4

月

28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

"

证监许可

[2012]596

号

"

文

核准，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330

万股，于

2012

年

6

月

13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

市，公司的注册资本由

3,977.60

万元增加至

5,307.60

万元，股份总额由

3,977.60

万股增加至

5,

307.60

万股。同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

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决定对《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草案

)

的相关条

款进行修改，并办理与本次发行上市有关的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修订后启用的 《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五

)

全体董事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制定

<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有关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

>

的议案》；

相关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

六

)

全体董事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制定

<

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

的

议案》；

相关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

七

)

全体董事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制定

<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

理制度

>

的议案》；

相关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

八

)

全体董事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制定

<

防范控股股东及其他关

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制度

>

的议案》；

相关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

九

)

全体董事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制定

<

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

责任追究制度

>

的议案》；

相关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

十

)

全体董事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制定

<

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

度

>

的议案》；

相关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

十一

)

全体董事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制定

<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年

度报告审计工作制度

>

的议案》；

相关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

十二

)

全体董事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制定

<

投资者关系管理制

度

>

的议案》；

相关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

十三

)

全体董事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制定

<

对外报送信息管理制

度

>

的议案》；

相关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

十四

)

全体董事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制定

<

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

度

>

的议案》；

相关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

十五

)

全体董事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制定

<

接待特定对象调研采

访等相关活动管理规定

>

的议案》；

相关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

十六

)

全体董事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相关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十七

)

全体董事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

议案》；

相关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十八

)

全体董事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修订

<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

的议案》；

相关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十九

)

全体董事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修订

<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

的议案》；

相关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二十

)

全体董事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修订

<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行为规范

>

的议案》；

相关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二十一

)

全体董事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修订

<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自律守则

>

的议案》；

相关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二十二

)

全体董事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通过了 《关于修订

<

独立董事工作细

则

>

的议案》；

相关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二十三

)

全体董事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通过了 《关于修订

<

关联交易管理制

度

>

的议案》；

相关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二十四

)

全体董事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修订

<

董事会秘书工作制

度

>

的议案》；

相关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

二十五

)

全体董事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修订

<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

制度

>

的议案》；

相关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

二十六

)

全体董事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修订

<

子公司管理制度

>

的议案》；

相关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797

证券简称：中国武夷 公告编号：

2012-035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公司以现场方式召开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时间为

2012

年

6

月

29

日上午

9

：

00-10

：

30

，现场会议地点为福州市五四路

89

号置地广场

33

层公司大会议室。会议由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黄建民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

会议出席总体情况

股东（代理人）

6

人、代表股份

224,516,950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57.65%

。

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进行表决。经大会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表决，审议通过

如下决议：

(

一

)

《

2011

年度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224,516,9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0%

；无反对票；无

弃权票。

(

二

)

《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224,516,9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0%

；无反对票；无

弃权票。

(

三

)

《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224,516,9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0%

；无反对票；无

弃权票。

(

四

)

《

2011

年度财务决算和

2012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224,516,9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0%

；无反对票；无

弃权票。

(

五

)

《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

224,516,9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0%

；无反对票；无

弃权票。

(

六

)

《关于续聘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审计中介机构及其报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24,516,9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0%

；无反对票；无

弃权票。

(

七

)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分红回报规划》

表决情况：同意

224,516,9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0%

；无反对票；无

弃权票。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林涵律师和蒋浩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现场见证，出具如下意见：本

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6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002613

证券简称：北玻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31

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6

月

19

日以专人送达方式发出。

2

、会议召开时间和方式：

2012

年

6

月

28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3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

9

名。

4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高学明。

5

、列席人员：监事、高管人员。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全体董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

《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及签订四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根据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

案》决议要求

"

公司通过向全资子公司上海北玻镀膜技术工业有限公司增资的方式将募集资

金用于

NGC-X

低辐射（

LOW-E

）镀膜玻璃机组产业化项目的未完成投资中的

8000

万元变更

实施地点至上海市松江科技园光华路

328

号，变更实施主体为上海北玻镀膜技术工业有限公

司

"

。

同意上海北玻镀膜技术工业有限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松江支行设立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该账户仅用于主体为上海北玻镀膜技术工业有限公司的

NGC-X

低辐射

（

LOW-E

）镀膜玻璃机组产业化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同意公司与上海北玻镀膜技术工业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松江支

行、第一创业摩根大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613

证券简称：北玻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32

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通知时间和方式：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6

月

19

日以专人送达方式发出。

2

、会议召开时间和方式：

2012

年

6

月

28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会议方式召开。

3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实际出席

3

名。

4

、会议主持人：监事会主席史炎先生

5

、列席人员：高管人员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全体监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

《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及签订四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根据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

案》决议要求

"

公司通过向全资子公司上海北玻镀膜技术工业有限公司增资的方式将募集资

金用于

NGC-X

低辐射（

LOW-E

）镀膜玻璃机组产业化项目的未完成投资中的

8000

万元变更

实施地点至上海市松江科技园光华路

328

号，变更实施主体为上海北玻镀膜技术工业有限公

司

"

。

同意上海北玻镀膜技术工业有限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松江支行设立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该账户仅用于主体为上海北玻镀膜技术工业有限公司的

NGC-X

低辐射

（

LOW-E

）镀膜玻璃机组产业化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同意公司与上海北玻镀膜技术工业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松江支

行、第一创业摩根大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Ｏ

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简称：友利控股 证券代码：

000584

编号：

2012-11

号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一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临时提案的情形；

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议案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6

月

29

日上午

9:30～12

时

2

、召开地点：成都市蜀都大厦北六楼大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会议的召集：

2012

年

5

月

23

日，公司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召开本次股

东大会的决议。

2012

年

5

月

25

日，公司在指定媒体发布了《关于召开公司二

○

一一年度股

东大会通知的公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峰林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4

人， 共持有 （代表） 公司股份

146,791,95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6%

。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四川精

济律师事务所指派赵固律师、石焓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

规定。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逐项审议了公司董事会《关于召开公司二

○

一一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

公告》所列各项提案，并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同意票

146,791,95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票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票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票数的

0%

2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

146,791,95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票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票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票数的

0%

3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

146,791,95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票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票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票数的

0%

4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和

2012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同意票

146,791,95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票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票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票数的

0%

5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本次股东大会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投票表决，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派方

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408,882,893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00

元人民币现金（含

税）。

同意票

146,791,95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票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票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票数的

0%

6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2

年度报告财务审计

机构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投票表决，同意继续聘请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为公司

2012

年度报告财务审计机构。

同意票

146,791,95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票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票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票数的

0%

7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全资子公司拟在

2012

年度进行日常关联交易

事项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在表决本项议案时，公司控股股东、关联人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及

其一致行动人江苏利创新能源有限公司均按规定回避表决， 其分别持有

133,943,746

股、

8,130,068

股（合计

142,073,814

股）未计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之内。本

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

4,718,14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非关联股东票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非关联股东票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非关联股东票数的

0%

回避表决

142,073,814

股。

四、律师见证情况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四川精济律师事务所；

2

、经办律师姓名：赵固、石焓；

3

、结论意见：见证律师认为，公司二

○

一一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所通过的

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6

月

30

日


